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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0025、200025         股票简称：特力 A、特力 B       公告编号: 2023-007 

 

深圳市特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经营计划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鉴于法院已裁定受理深圳市特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深圳特发华日汽车企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特发华日”）的清算申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1 月 13 日 刊 登 于 《 证 券 时 报 》 及 巨 潮 资 讯 网

（www.cninfo.com.cn）的《关于法院受理控股子公司强制清算申

请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3）。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市华

日丰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日丰田”）将可能

面临无经营场地的情况，华日丰田于近期召开董事会，对华日丰

田 2023年度经营计划进行了部署。 

一、控股子公司基本情况 

(一)工商信息 

公司名称：深圳市华日丰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19237652XA 

成立时间：1995年9月8日 

注册资本：200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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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深圳市罗湖区清水河街道梅园社区坭岗西路1006

号华日汽车修理大厦8层 

法定代表人：陈红卫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经营国产汽车(含小轿车)；二手

车经营；一汽丰田、进口丰田品牌汽车销售；市场营销策划、文

化活动策划；接受合法委托代办车辆上牌、过户、年审手续；国

内贸易，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

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企业经

营涉及前置性行政许可的，须取得前置性行政许可文件后方可经

营），许可经营项目：一类机动车维修（小型车辆维修）；机动

车辆保险业务。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华日丰田60%股权，华日丰田为公司控股

子公司。工商登记的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权比例 

1 深圳市特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0% 

2 曾少伟 40% 

合计 — 100% 

（二）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财务指标 
2021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22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9,029.59   7,844.91  

负债总额 7,911.15  6,701.85  

净资产 1,118.44   1,143.05  

财务指标 
2021年1月-12月 

（经审计） 

2022年1月-9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24,577.20  17,475.00  

净利润 91.44  2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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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控股子公司经营计划介绍 

鉴于法院已裁定受理公司对特发华日的清算申请，华日丰田

将可能面临无经营场地的情况，叠加市场不景气等因素，华日丰

田董事会决定调整 2023年度经营计划，授权华日丰田经营班子自

2023 年 2月 1 日起，根据特发华日清算进展情况、市场情况、自

身库存情况等，自行决定是否采购新车和补充库存的零配件，并

授权华日丰田经营班子聘请人员对存货进行处理。 

四、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一）华日丰田 2021 年经审计营业收入、净利润占公司 2021

年经审计营业收入、净利润比重分别为 48.33%、0.69%。华日丰

田 2022年 1 月至 9 月营业收入、净利润占公司最近一期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净利润的比重分别为 26.00%、0.40%。华日丰田停止

汽车及零配件的进货，不会对公司净利润产生重大影响，短期内

也不会对公司的营业收入产生重大影响。 

（二）华日丰田调整经营计划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

润的具体影响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结果为准。 

（三）华日丰田双方股东将进一步商讨华日丰田的经营和存

续问题。公司将根据该事项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特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2月3日 


	鉴于法院已裁定受理深圳市特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深圳特发华日汽车企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特发华日”）的清算申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月13日刊登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法院受理控股子公司强制清算申请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3）。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市华日丰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日丰田”）将可能面临无经营场地的情况，华日丰田于近期召开董事会，对华日丰田2023年度经营计划进行了部署。
	一、控股子公司基本情况
	鉴于法院已裁定受理公司对特发华日的清算申请，华日丰田将可能面临无经营场地的情况，叠加市场不景气等因素，华日丰田董事会决定调整2023年度经营计划，授权华日丰田经营班子自2023年2月1日起，根据特发华日清算进展情况、市场情况、自身库存情况等，自行决定是否采购新车和补充库存的零配件，并授权华日丰田经营班子聘请人员对存货进行处理。
	四、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一）华日丰田2021年经审计营业收入、净利润占公司2021年经审计营业收入、净利润比重分别为48.33%、0.69%。华日丰田2022年1月至9月营业收入、净利润占公司最近一期未经审计营业收入、净利润的比重分别为26.00%、0.40%。华日丰田停止汽车及零配件的进货，不会对公司净利润产生重大影响，短期内也不会对公司的营业收入产生重大影响。
	（二）华日丰田调整经营计划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具体影响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结果为准。
	（三）华日丰田双方股东将进一步商讨华日丰田的经营和存续问题。公司将根据该事项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